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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
是否在前期

预计额度内

本次担保是

否有反担保

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内蒙古国贸”）
7,497 万元 不适用 是

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陕煤供应链”）
220,500 万元 不适用 否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

元）
521,599.0403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

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
（含本次担保金额）

1,588,695.6750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341.86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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

对外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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达

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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

保

其他风险提示（如有）

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触及退市风险警

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情形，详情请见公司于同

日披露的相关公告。

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内蒙古国疆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蒙古国疆”）

的业务发展，其控股股东内蒙古国贸为其授信业务提供担保，公司作为内蒙古国

疆持股 49%的股东，以其持有的内蒙古国疆 49%的股权（对应认缴出资额 4,900

万元）为内蒙古国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。

为支持公司参股公司陕煤供应链的业务发展，其原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陕西善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善美保

理”）向陕煤供应链提供 22.05 亿元人民币的保理额度，公司作为陕煤供应链持

股 49%的股东，以其持有的陕煤供应链 49%的股权（对应认缴出资额 22.05 亿元）

为善美保理提供股权质押担保。

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经董事会审议后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被担

保人

类型

被担保人名称

被担保人类型及

上市公司持股情

况

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人
内蒙古国贸集

团有限公司

其他：为参股公

司内蒙古国疆的

控股股东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

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委员会持股 100%

91150100MA0NPEG8X4

法人

陕西陕煤供应

链管理有限公

司

参股公司

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

司持股 45.3%，陕西国

际经贸集团有限公司

持股 5.7%，公司持股

49%

91150100MADB5T6K98

被担保人

名称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2026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
资产

总额

负债

总额

资产

净额

营业

收入

净利

润

资产

总额

负债

总额

资产

净额

营业

收入
净利润

内蒙古国

贸集团有

限公司

86,8

05.8

1

44,5

19.8

4

42,28

5.97

80,75

4.01

-2,25

4.53

88,31

8.53

46,65

5.57

41,66

2.96

4,54

0.92

-623.0

0



陕西陕煤

供应链管

理有限公

司

1,44

0,73

8.45

951,

830.

51

488,9

07.95

11,75

4.55

-1,69

0.96

1,40

4,45

1.71

911,7

84.75

492,6

66.96

3,93

8,15

3.51

12,06

1.44

（二）被担保人失信情况

内蒙古国贸和陕煤供应链非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《股权质押合同》

甲方：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

担保范围及金额：甲方合法持有内蒙古国疆贸易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目标

公司”)49%的股权，乙方合法持有目标公司51%的股权。2025年7月8日为担保目

标公司向蒙商银行贷款事宜，乙方与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订了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并出具了《担保函》，担保最高限额为1.53亿元。依据同股

同权的原则，为保障乙方相关权利的实现，甲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方式，对乙方

实际为目标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提供49%的股权质押反担保。本合同的质押担保

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乙方实际承担担保责任后对目标公司所产生的主债权的49%，

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及质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师

费、差旅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、执行费、公告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鉴定费、

保管费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评估费、执行费等所有费用。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

金额为7497万元及乙方为实现主债权及质权而支出的上述费用。

质押期间：本合同项下的质押期限自本合同签订并办理质押登记手续之日起，

至目标公司向乙方履行完毕本合同约定主债权范围内的全部债务、赔偿乙方损失

及乙方支出的全部费用之日止。

（二）《股权质押合同》

甲方：陕西善美商业保理有限公司



乙方：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担保范围及质押财产：乙方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、利息、违

约金、为实现债权的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、保全费、保

全保险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等费用)。乙方

所提供质押担保的财产为乙方所持陕西陕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49%的股权，该

公司注册资本450000万元，质押股权对应出资额为220500万元。

质权行使期间：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款项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，至主合同项下

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三年内，甲方有权依法行使质权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本次担保及反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有助于改

善参股公司的融资条件，缓解其资金压力，为其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条件，

从而维护公司作为股东的投资利益。经综合判断，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及反担保

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事项是基于参股公司

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有助于改善参股公司的融资条件，缓解其资金压力，为其

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条件，从而维护公司作为股东的投资利益。因此，公司

董事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,588,695.6750

万元人民币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1.86%（含本次担保金额）；

其中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

1,015,398.6750 万元人民币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8.50%。公

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公司存在承担子公司借款到期连带清偿责任风险的逾期担保余额为

521,599.0403 万元人民币；公司参股公司部分借款发生逾期，由于公司为其提



供担保，后续公司可能面临诉讼、履行担保责任等风险，公司密切关注和高度重

视上述事项并持续推进妥善解决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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